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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103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專責小組會議議程 

開會日期：104年06月25日 

壹、 主席致詞： 

貳、 上次決議執行情形： 

提案一：工管系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081-00統計軟體之規格、

單價及總價，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104年6月15日提出請購。 

提案二：工管系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082-00統計軟體之數量、

單價及總價，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104年6月15日提出請購。 

提案三：應英系申請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053-00多功能講桌中

電腦主機規格，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104年6月15日提出請購。 

提案四：應英系申請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057-00互動式電子白

板規格，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104年6月15日提出請購。 

提案五：應英系申請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034-00無線擴音機規

格，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104年6月15日提出請購。 

提案六：應英系申請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051-00智慧教學廣播

系統規格，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104年6月15日提出請購。 

提案七：數媒系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504-00數位相機規格及單

價，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104年6月3日提出請購。 

提案八：企管系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089-00個人電腦規格、單

價及總價，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通知系上儘快提出申請。 

提案九：企管系 10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 115-00 平板電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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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0 平板電腦(標餘款)規格、單價及總價，提請審議。 

說明：因原編規格價格過高無法購買，擬修正規格、單價及總價，如附件4。(P.7) 

決議：1.請企管系於上課需要時向電子系及資科系借用，並先確認排課時段的調整。 

      2.下載需要的經費請企管系提出需求後由學校經費支應。 

      3.編列在115-00及156-00的平板電腦刪除。 

執行情形：由系所間相互溝通課程時段調整。 

提案十：能源系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069-00箱型冷氣機檢定設

備單價，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104年6月8日提出請購。 

提案十一：能源系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102-00顯示器數量，提

請審議。 

決議：維持102-00顯示器原編數量。  

執行情形：由於無須變更，故以104年5月15日送出之申請案執行之。 

提案十二：休管系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045-00酒窖櫃之單價及

總價，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104年6月22日提出請購。 

提案十三：資科系申請 10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 074-00 微處理器

控制平台及 075-00 微控制器應用模組之經費來源，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由會計室協助完成系統之變更，改由學校經費支應。 

提案十四：電子系申請 104 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 528-00 網路廣播

教學系統規格，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執行情形：已請會計室更換經費來源。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創設系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506-00及507-00攝影機之

單位，提請審議。 

說明：因當初廠商是以「台」為單位銷售，但為避免造成混淆，依據委員意見，更正單

位為「組」，如附件1。(P.4) 

決議： 

提案二：創設系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060-00烤箱之規格，提請

審議。 

說明：因當初編列之規格單位有誤，提請修正，如附件1。(P.4) 

決議： 

提案三：電機系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519-00數位式絕緣高阻計

之規格，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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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因原編規格誤植，須修正才符合採購規定，如附件2。(P.5) 

決議： 

提案四：104年度核配版支用計畫書委員審查意見，各單位回復之適切性，提請審議。 

說明：104 年度核配版支用計畫書審查意見，已由相關單位協助回復，如附件 3。(P.6~P.9) 

決議： 

提案五：擬修正本校「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原則及注意事項」，提請審議。 

說明：為配合學校各系(所)資源整合，統籌考量設備投入之適切性，擬修訂附表中各系

所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比例核算指標，如附件4。(P.10~P.12) 

決議： 

肆、臨時動議： 

伍、主席結論：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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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科技大學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議程 

                                     開會日期：104 年 9 月 17 日 

壹、主席致詞 

貳、上次決議執行情形 

提案一：擬修正本校「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原則及注意事項」，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執行情形：已公告，並轉知全校教師知悉，以期能針對指標推動績效。 

提案二：學務處申請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306-00及307-00項目

名稱及規格，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104年7月16日提出請購作業。 

提案三：學務處申請104年度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獎勵補助擬變更308-00相機規格，提

請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執行情形：已於104年8月16日提出請購作業。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105 年度獎勵補助款之預估，是否先依照 104 年度的核撥編列或是要有成長？ 

說明：教育部核配的標準是學校各項基本資料及評鑑指標核定。104 年度教育部核撥之補

助款 11,304,194 元，獎勵款 21,340,337 元。 

決議：  

提案二：105 年度學校自籌款的提撥之額度是否維持 104 年度的 15.00%或是要提升？ 

說明：依教育部要求學校自籌款不得低於 10%。 

決議： 

提案三：圖書館主要購置電子資源及中、西文圖書，以協助教師教學、研究能量及學生

閱讀的提升。104 年度提撥 12%，105 年度是否維持相同比例。 

說明：圖書館依規定須佔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 10%以上 

決議： 

提案四：學務處主要協助社團建制所需設備，以培育本校各社團的活動推展。104 年度

提撥 3%，105 年度是否維持相同比例。 

說明：學務處依規定須佔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 2%以上 

決議：  

提案五：電算中心依本校「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原則及注意事項」為全校 

        性之教學單位得支用資本門 5%以內之經費，105 年度擬提撥 5%。(如附件 1， 

        P.3，第四款) 

說明：電算中心擬汰換四維 204 共同電腦教室之電腦設備，以支援全校各系電腦相關課 

      程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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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提案六：總務處為維護校園安全，105 年擬提撥 17.1%。 

     (如附件 1，P.3，第五款) 

說明：總務處擬增購消防器材及監控防護設備，以維護整體校園的安全，其中校園智能 

      消防安全移報設備及校園安全監控防護設備，約需 390 萬元。 

決議： 

提案七：學校統籌運用於特色發展之全校教學儀器設備，優先使用資本門 50%之經費，擬 

       規劃 105 年度的核配方式。(附件 1，P.3，第七款) 

說明：為使學校統籌運用於特色發展之全校教學儀器設備之經費分配得以符合規定，請 

      各院及委員提出建議。 

決議： 

提案八：新設系所—表藝系(第一年)105 年度獎勵補助款額度是否優先提撥 100 萬元。(如 

       附件 1，P.3，第八款) 

說明：依規定應由獎勵補助款提撥定額給(不含改名)二年內之新設系所，提供新設系所 

      成立設備之經費。依往例給新系均提撥 100 萬元。 

決議： 

提案九：環工系擬不依其績效預估 105 年度獎勵補助款資本門之經費。 

說明：因環工系已停招，依照 104 年度不再添購教學設備，故擬不依其績效預估 105 年 

      度獎勵補助款之資本門分配。 

決議：  

提案十：經常門改善教學與師資結構支用項目及比例是否要增減。(如附件 2，P.5) 

說明： 104 年度各項提撥比例為均符合教育部之要求，105 年度是否維持 104 年度之分 

       配比例，請委員建議是否要調整。 

決議： 

肆、臨時動議 

伍、主席結論 

陸、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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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東南科技大學 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原則及注意事項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專責小組會議通過（95.10.23）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專責小組會議修訂通過（96.12.26）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修訂通過（97.10.20）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修訂通過（98.10.07） 

9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專責小組會議修訂通過（98.11.13）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專責小組會議修訂通過(100.06.02)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修訂通過(100.09.09)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專責小組會議修訂通過(101.05.31)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專責小組會議修訂通過(103.06.27)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修訂通過(104.03.16)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專責小組會議修訂通過(104.07.14) 

一、 本校依據『教育部獎勵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為合理

分配獎補助經費資本門款項，以利校務整體之發展，訂定「整體發展獎勵補助經費

資本門分配原則及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本事項） 

二、 申請與使用本事項獎勵補助經費（不含計畫型獎助經費，以下同），應依本事項所

列各相關規定辦理。 

三、 本事項資本門經費（不含自籌款）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各系（所）之教學

及研究等設備、圖書館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等設備及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

設備。 

四、 全校性之教學單位，如：通識教育中心、電算中心、教學資源中心得支用資本門 5%

以內之經費。 

五、 配合政府及學校相關措施之設施，得支用本經費，如：省水器材、實習實驗、校園

安全及環保廢棄物處理、無障礙空間設施及其他永續校園綠化等相關設施。 

六、 因重大天然災害及不可抗力因素所致需修繕之工程，依據各相關規定辦理。 

七、 依年度中程計畫由學校統籌運用於特色發展之全校教學儀器設備，優先使用資本門

50%之經費。 

八、新增系（所）（不含改名者）二年內，得提出發展計畫，優先支用本經費；金額視當 

    年度資本門經費而定。 

九、各年度獎勵補助總款項，扣除前列第三至第八各條所需經費後之餘額，為各系（所） 

    可支用分配之額度。 

十、系（所）經費分配標準係依據表一、「各系（所）獎勵補助經費資本門分配比例核算 

    指標」為分配依據。 

十一、各系（所）經費之使用，應優先支用於教學儀器設備之所需，並且不得支用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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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業務之項目。 

十二、教育部正式核定獎勵補助款後，各單位按獎勵補助款所佔比例分配，不再重新計 

    算，若需增減經費，得由專責小組審議通過後調整。 

十三、上述所列未及之處，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理。 

十四、本事項經專責小組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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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項 目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備註 
金額 比例 金額 比例 

一、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占經

常門經費

30%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

額】） 

編纂教材 $ 2.00% $ %  

製作教具 $ 2.00% $ %  

改進教學 $ 14.00% $ %  

研究 $ 16.00% $ %  

研習 $ 5.00% $ %  

進修 $ 5.40% $ % （註六）

著作 $ 14.00% $ %  

升等送審 $ 2.00% $ %  

小計 $ 60.40% $ %  

二、學生事務及輔

導相關工作

(占經常門經

費 2%以上【不

含自籌款金

額】） 

外聘社團指導教

師鐘點費 
$ 0.7% $ %  

其他學輔工作經

費 
$ 2.3% $ %  

小計 $ 3.00% $ %  

三、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

修（占經常門經費 5%以內

【不含自籌款金額】） 

$ 0.60% $ %  

四、改善教學相關物品(單價 1 萬

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 0% $ 100.00% 

請另填寫

附表十 

五、其他 

新聘教師薪資(2

年內) 
$ 8.00% $ %  

現有教師薪資 $ % $ %  

資料庫訂閱費 $ 28.00% $ % （註七）

軟體訂購費 $ % $ %  

其他 $ % $ %  

小計 $ 36.00% $ %  

總 計 $ 100% $ 100%  

 

 


